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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幫⾼調？主管或⼈資公布確診傳染病員⼯的姓名，有法律責任嗎？

⽂:王綱（認證法律⼈） ‧ 基本⼈權‧政府  ‧ 2023-12-22

案例

甲公司主管A與員⼯B不合已久，A因為主管職務能掌握員⼯請假的原因，⽽在2022年4⽉時得知B確診新
冠肺炎（COVID-19），A於是假借提醒同仁注意防疫的名義，故意把B的姓名及確診消息⽤群組信寄給公
司全體員⼯，打算刻意利⽤⺠眾對確診者的獵巫⼼態，來引起公司同仁對於B的不滿與反感。請問：A的⾏
為會有什麼法律責任嗎？

本⽂

⼀、確診法定傳染病的病患姓名等資料原則上應予保密

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第10條規定，傳染病病⼈的姓名、病歷及病史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1]。例如近年傳出疫情
的登⾰熱[2]、猴痘[3]等傳染病的確診者，他們的資料就應該被保密。

⽽如新冠肺炎於案例發⽣當時已是政府公告的第五類法定傳染病[4]，所以新冠肺炎確診者的姓名等資料是不可
以任意洩漏的，只有例外為了避免疫情擴散⽽有必要時，中央流⾏疫情指揮中⼼指揮官才可依照當時的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8條第2項規定[5]，公布確診者的姓名等個⼈資料。

⼆、洩漏確診者姓名的法律責任

洩漏確診者姓名的⾏為，可能會涉及到傳染病防治法、個⼈資料保護法、刑法等法規的⾏政及刑事責任，說明
如下：

（⼀）傳染病防治法

依照第64條第1項第4款的規定[6]，醫事⼈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患資料的⼈，違反第10條規定洩漏確診
者姓名時，可以處9〜45萬元新臺幣（以下同）的罰鍰。

（⼆）個⼈資料保護法

姓名屬於個⼈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所保護的個⼈資料[7]，依照第20條規定，除⾮有法定的例外情
形，例如當事⼈同意，否則必須在蒐集確診者姓名的「特定⽬的」及「必要範圍」內利⽤這項個⼈資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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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對外公布確診者姓名的⾏為，顯然並⾮單純為了防疫，已經逾越必要範圍，很可能會構成法律上的⾮法利
⽤個資，依照第47條規定，可處5〜50萬元罰鍰[9]的⾏政罰。

另外，如果是為了⾃⼰或第三⼈的不法利益，或是為了損害他⼈利益⽽故意公布確診者姓名，則可能進⼀步構
成第41條的刑事責任，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10]。

（三）刑法

基於傳染病防治法第10條的規定，政府機關對於傳染病病患的姓名有保密義務，所以傳染病病患姓名可以說
是⼀項公務機密[11]。因此，對外公布確診者姓名的⾏為，就有可能成⽴刑法第132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依據⾏為⼈是否具有公務員⾝分，分別可處3年以下（具公務員⾝分）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公務員）[12]。

三、應優先適⽤刑事法律處罰

經由以上說明可知，洩漏傳染病確診者姓名的⾏為，可能會同時成⽴⾏政責任及刑事責任，不過基於「⼀事不
⼆罰原則」，同⼀個⾏為不會被刑事法規及⾏政法規重複處罰，因此⾏政罰法第26條有規定原則上要先適⽤
刑事法律的規定處罰，當刑事部分最終以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等情況確定時，才會再依照⾏政
法規處罰[13]。

四、案例分析

A藉由公司群組信件向全體員⼯洩漏新冠肺炎確診者B姓名，這種洩漏法定傳染病病⼈姓名的⾏為，已違反傳
染病防治法第10條規定，依同法第64條可處9〜45萬元罰鍰。另外，不具公務員⾝分的A以此⽅式洩漏因主管
職務所知悉的公務機密，也會構成刑法第132條第3項的⾮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且因為A是基於故意損
害B利益的意圖，⽽⾮法利⽤B的個資，所以A還會構成個資法第41條的刑事責任。

⽽依⾏政罰法第26條及刑法第55條[14]規定，這個案件應優先依照刑法第132條第3項及個資法第41條追究A
的刑事責任，並從⼀重以個資法第41條處斷。

註腳
   傳染病防治法第10條：「政府機關、醫事機構、醫事⼈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之

姓名、病歷及病史等有關資料者，不得洩漏。」
[1]

   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第1項第2款：「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率、發⽣率及傳播速
度等危害⾵險程度⾼低分類之疾病：……⼆、第⼆類傳染病：指⽩喉、傷寒、登⾰熱等。」

[2]

   衛⽣福利部衛授疾字第1110100867號公告（2022/6/23）。[3]

   衛⽣福利部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202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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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8條（現已廢⽌）：「
I 於防疫期間，受隔離或檢疫⽽有違反隔離或檢疫命令或有違反之虞者，中央流⾏疫情指揮中⼼指揮官得
指⽰對其實施錄影、攝影、公布其個⼈資料或為其他必要之防治控制措施或處置。
II 為避免疫情擴散，對確診罹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亦同。
III 前⼆項個⼈資料，於疫情結束應依個⼈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處理。」

[5]

   傳染病防治法第64條：「有下列情事之⼀者，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五萬元以下罰鍰：
⼀、醫師違反第三⼗九條規定。
⼆、法醫師違反第三⼗九條規定。
三、醫師以外⼈員違反第四⼗條第⼀項規定。
四、醫事⼈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有關資料之⼈違反第⼗條規定。
五、違反第三⼗四條第⼆項規定。」

[6]

   個⼈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個⼈資料：指⾃然⼈之姓名、出⽣年⽉⽇、
國⺠⾝分證統⼀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活、
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式識別該個⼈之資料。」

[7]

   個⼈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利⽤，除第六條第⼀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
集之特定⽬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者，得為特定⽬的外之利⽤：
⼀、法律明⽂規定。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之⽣命、⾝體、⾃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他⼈權益之重⼤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
集者依其揭露⽅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六、經當事⼈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權益。」

[8]

   個⼈資料保護法第47條：「⾮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者，由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之：
⼀、違反第六條第⼀項規定。
⼆、違反第⼗九條規定。
三、違反第⼆⼗條第⼀項規定。
四、違反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條規定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

[9]

   個⼈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之利益，⽽違反第六條第⼀項、
第⼗五條、第⼗六條、第⼗九條、第⼆⼗條第⼀項規定，或中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條限制國際
傳輸之命令或處分，⾜⽣損害於他⼈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百萬元以下罰⾦。」

[10]

   臺灣⾼等法院⾼雄分院108年度上更⼀字第23號刑事判決：「凡政府機關有接觸依法應保守秘密之資訊
，經檢視個案內容性質為何種應保守秘密之資訊後，並有適當之法規條⽂規範。如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1
項前段、個⼈資料保護法第18條、傳染病防治法第10條、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或性騷擾防治法第1
2條等，條⽂內容常⾒『應予保密』、『負保密義務』、『不得提供』、『不得洩漏』、『不公開之』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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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確診者姓名，新冠肺炎，傳染病防治法，個⼈資料保護法，洩漏國防以外秘密

『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之姓名或其他⾜資識別被害⼈⾝分之資訊』等警⽰語，即屬⼀般公務機密。」
   中華⺠國刑法第132條：「

I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II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III ⾮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項之⽂書、圖畫、消息或物品，⽽洩漏或交付之者，處⼀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

[12]

   ⾏政罰法第26條：「
I ⼀⾏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為應處以其他種類⾏
政罰或得沒⼊之物⽽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II 前項⾏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
、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
III 第⼀項⾏為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確定且經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治團體、政府機關
、政府機構、⾏政法⼈、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的之機構或團體，⽀付⼀定之⾦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其
所⽀付之⾦額或提供之勞務，應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內扣抵之。
IV 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額，按最初裁處時之每⼩時基本⼯資乘以義務勞務時數核算。
V 依第⼆項規定所為之裁處，有下列情形之⼀者，由主管機關依受處罰者之申請或依職權撤銷之，已收繳
之罰鍰，無息退還：⼀、因緩起訴處分確定⽽為之裁處，其緩起訴處分經撤銷，並經判決有罪確定，且未
受免刑或緩刑之宣告。⼆、因緩刑裁判確定⽽為之裁處，其緩刑宣告經撤銷確定。」

[13]

   中華⺠國刑法第55條：「⼀⾏為⽽觸犯數罪名者，從⼀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
之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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